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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同济路16号辰欣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一园区办公楼六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

251,404,558

55.52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杜振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

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赵恩龙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352,958

比例（%）

99.9794

反对

票数

39,700

比例（%）

0.0157

弃权

票数

11,900

比例（%）

0.004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352,958

比例（%）

99.9794

反对

票数

39,700

比例（%）

0.0157

弃权

票数

11,900

比例（%）

0.004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352,958

比例（%）

99.9794

反对

票数

39,700

比例（%）

0.0157

弃权

票数

11,900

比例（%）

0.004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4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352,958

比例（%）

99.9794

反对

票数

39,700

比例（%）

0.0157

弃权

票数

11,900

比例（%）

0.004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364,758

比例（%）

99.9841

反对

票数

39,800

比例（%）

0.015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确认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及 2024年度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364,858

比例（%）

99.9842

反对

票数

39,700

比例（%）

0.01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0,955,579

比例（%）

99.8214

反对

票数

437,079

比例（%）

0.1738

弃权

票数

11,900

比例（%）

0.004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352,958

比例（%）

99.9794

反对

票数

39,700

比例（%）

0.0157

弃权

票数

11,900

比例（%）

0.004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确认监事 2023年度薪酬及 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1,364,858

比例（%）

99.9842

反对

票数

39,700

比例（%）

0.015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19,874,291

0

31,490,467

1,724,779

29,765,688

比例（%）

100.0000

0.0000

99.8737

97.7445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39,800

39,8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1263

2.2555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确认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及2024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公司确认监事2023年度
薪酬及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1,490,467

31,490,567

31,081,288

31,490,567

比例（%）

99.8737

99.8740

98.5760

99.8740

反对

票数

39,800

39,700

437,079

39,700

比例（%）

0.1263

0.1260

1.3862

0.1260

弃权

票数

0

0

11,9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378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上9项议案。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9。3、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东国曜琴岛（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夕杰、刘洋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67 证券简称：辰欣药业 公告编号：2024-044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庆丰西路5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

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

45

37,199,825

37,199,825

42.8963

42.89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715,053

比例（%）

98.6968

反对

票数

459,245

比例（%）

1.2345

弃权

票数

25,527

比例（%）

0.0687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703,253

比例（%）

98.6651

反对

票数

471,045

比例（%）

1.2662

弃权

票数

25,527

比例（%）

0.0687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786,312

比例（%）

98.8884

反对

票数

387,986

比例（%）

1.0429

弃权

票数

25,527

比例（%）

0.0687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715,053

比例（%）

98.6968

反对

票数

459,245

比例（%）

1.2345

弃权

票数

25,527

比例（%）

0.0687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3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718,369

比例（%）

94.8026

反对

票数

572,885

比例（%）

5.0670

弃权

票数

14,727

比例（%）

0.1304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2,400,856

比例（%）

98.2187

反对

票数

562,085

比例（%）

1.7038

弃权

票数

25,527

比例（%）

0.0775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640,131

比例（%）

98.4954

反对

票数

544,967

比例（%）

1.4649

弃权

票数

14,727

比例（%）

0.0397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6,695,345

比例（%）

98.6438

反对

票数

478,953

比例（%）

1.2875

弃权

票数

25,527

比例（%）

0.068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16,051

比例（%）

93.8976

反对

票数

689,930

比例（%）

6.102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16,051

比例（%）

93.8976

反对

票数

689,930

比例（%）

6.102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632,061

比例（%）

94.0392

反对

票数

673,920

比例（%）

5.960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确认公司2023年度董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 年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 年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911,740

7,151,015

7,206,229

2,809,422

2,809,422

2,825,432

比例（%）

83.2079

92.7413

93.4574

80.2840

80.2840

80.7415

反对

票数

572,885

544,967

478,953

689,930

689,930

673,920

比例（%）

16.3711

7.0676

6.2115

19.7160

19.7160

19.2585

弃权

票数

14,727

14,727

25,527

0

0

0

比例（%）

0.4210

0.1911

0.3311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2、本次会议的议案5、7、8、9、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3、本次会议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5、6、9、10、11,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已对相关议
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华君、陆彤彤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688068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4-045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5月 18日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定于 2024年 6月 3日以现场表决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说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6月3日（星期一）下午14:30开始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3日

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27日（星期一）
（六）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的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其中的
一种方式。网络投票包含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
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进行投票。重复投票的，表决结果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表决为准。

（七）出席会议对象1．截止2024年5月27日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因故不
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均可以书面委托方式（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
司会议室

二、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累积投票提案（等额选举）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0

2.01

2.02

2.03

3.00

3.01

3.02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5.00

6.00

7.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罗爱文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罗爱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雷梓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叶锐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程卫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邱礼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晁尚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文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丽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谢玉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贺映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4年4月）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

应选人数：6人

√
√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应选人数：2人

√
√

√
√
√
√

8.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上述提案 1-3 均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应选举非独立董事 6

人、独立董事3人、非职工代表监事2人，其中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
别进 行。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
数，股东可 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
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上述提案2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尚需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
方可进行表决。

上述议案 7和议案 8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
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
过。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
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议案已获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以及分别于2024年 4月 30日、2024年 5月 1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必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

人代表证明书、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公司交割单）以及证券账户卡；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公司交割
单）以及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持出席人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2024年5月30日下
午16:30前传真或送达至本公司证券业务部，信函上须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二）登记时间：2024年5月30日9:00一11:30、14:00一16:30
（三）登记地点：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业务部
（四）联系方式：
电话：0769-82078888-3111
传真：0769-87732448
邮箱：ifezq@ifelift.com
邮编：523652
联系人：何志民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

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任何礼品，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

理。
（二）网络投票系统异常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突

发重大事项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八、相关附件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参会股东登记表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362774；2、投票简称：快意投票；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

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
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
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1)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

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2)选举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2.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

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3)选举监事（如表一提案3.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

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
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
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4年 6月 3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一 9:25，9：30-11:30
和下午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6月3日上午9：15，结束时间
为2024年6月3日下午15：00。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
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
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
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股东账户：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或单位）对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的投票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100

累计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0

2.01

2.02

2.03

3.00

3.01

3.02

非累计投票提案

4.00

5.00

6.00

7.00

8.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罗爱文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罗爱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雷梓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叶锐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程卫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邱礼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晁尚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文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陈丽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谢玉兰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选举贺映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暨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4年4月）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备注

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填报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应选人数：6人

√
√
√
√
√
√

应选人数：3人

√
√
√

应选人数：2人

√
√

√
√
√
√
√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附注：1、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以其持有的
全部股数），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对上述审议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
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
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须加
盖单位公章。3、本授权委托有效期：自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委托日期：______年______月 ______日
附件三：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2024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名称

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持股数量

是否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电子邮箱

邮政编码

附注：1、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保持一致）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 2024年 5月 30日下午 16：30 之
前以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3、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表明您的发言
意向及要点，并注明所需时间。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公
司按登记统筹安排，本公司不能保证本参会股东登记表上表明发言意向及要点
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4、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2774 证券简称：快意电梯 公告编号：2024-034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4-067
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时间：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15:002、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清泉西湖公司办公大楼3楼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5、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姚锦龙先生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人，代表股份(1,646,121,986)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8.0498%)。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

票。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46)人，代
表股份(58,328,16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3482%)。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授权代表审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

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并听取了公司三名独立董事2023年度
述职报告，具体如下：

提案1.00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1,646,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55％；反对2,386,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0％；弃权417,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24,5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928％；反对 2,386,2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911％；弃权417,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1％。
提案2.00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0,915,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26％；反对3,117,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29％；弃权417,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793,5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9395％；反对 3,117,2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444％；弃权417,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1％。
提案3.00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1,646,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55％；反对2,386,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00％；弃权417,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24,5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928％；反对 2,386,2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911％；弃权417,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161％。
提案4.00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1,646,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55％；反对2,094,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29％；弃权709,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5,524,5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1928％；反对 2,094,6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12％；弃权709,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160％。
提案5.00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418,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8％；反对1,72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14％；弃权303,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296,5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163％；反对 1,72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634％；弃权303,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203％。
提案6.00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308,3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5365％；反对2,02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633％；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308,3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365％；反对 2,02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633％；弃权 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提案7.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0,321,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110％；反对44,128,5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5890％；弃权 10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99,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3446％；反对44,128,5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6552％；弃权105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提案8.00 拟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8,292,3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87％；反对5,448,5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197％；弃权709,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170,7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4429％；反对 5,

448,5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411％；弃权709,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160％。

提案9.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2,721,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86％；反对1,72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14％；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6,599,9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364％；反对 1,72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9634％；弃权 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提案10.00 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4,074,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0％；反对37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20％；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952,9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61％；反对37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438％；弃权 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提案 11.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0,377,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11％；反对4,072,6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89％；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255,7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0175％；反对 4,072,6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823％；弃权 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提案12.00 关于回购注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4,086,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7％；反对36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3％；弃权 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965,2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771％；反对36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227％；弃权 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2、见证律师姓名：郭伟平、冯成凤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
议案均表决通过，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由此作出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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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十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提交的《关于回购注
销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相关规定，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中，公司
层面的业绩考核条件为“以 2019-2021年三年平均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23年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未达公司业绩条件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
当年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回购注销。上述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326,235,637
股变更为4,298,269,887股。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如下：债权人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
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关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此外，公司将依法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
该部分股份的回购和注销，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
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
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
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劲松北路31号哈伯中心12层2、申报时间：2024年5月22日至2024年7月5日
工作日9:00-12:00，13:00-17:003、联系部门：证券部4、联系电话：0351-42360955、邮箱地址：mjenergy@mjenergy.cn6、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

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